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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人民幣有擔保債券

中國春天百貨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擬分兩批發行定息人民幣

有擔保債券（「該發行」）。

該發行之所得款項將用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之一部分及

本集團現有債務之再融資以及實行本集團之擴展策略。

建議發行之A批債券乃 3年期人民幣有擔保債券，而建議發行之B批債券乃 5年期人民幣有

擔保債券。債券於發行時將成為本公司之直接、非後償、無附帶條件及無抵押債務，並將

會以本公司所有現有及將來並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組成之附屬公司共同及個別地作

擔保。債券之息率及其他條款將於該發行定價時訂定。本公司已向新加坡交易所申請債券

上市並已接獲原則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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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該發行之唯一牽頭經辦人及唯一賬冊管理人。

承董事會命

中國春天百貨集團有限公司

陳啟泰

主席

香港，2011年1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漢傑先生、陳啟泰先生（主席）及劉建業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士

弘先生、Ainsley Tai先生及李常青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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